線上公文分會使用說明：
*「分會」的使用時機：
1. 承辦人於辦理案情較複雜並且希望快速取得多個單位(3個單位以上)的建議或意見時，可先使用公文分會，取得被分會單位之建議或意見後，承辦人綜整再依順會流程陳辦。
2. 因被分會單位取得分會公文係為公文的影像檔，非公文主體，故不能作預排流程。若屬於通知、告知或指派人員等公文，不建議使用分會功能，請改以順會或E-MAIL、公告等方式處理，以避免增加受分會單位作業困擾。
*如何使用「分會」功能:
	主辦分會單位
	[image: image4.png]


承辦人
	單位內先依「順會」設定流程至單位主管，單位主管的下一個流程請預排為承辦人。

	
	單位主管


[image: image1]
	單位主管審閱後流程送回承辦人，以設定分會單位。

	
	承辦人
	· 於「分會」功能中設定需分會之單位。
· 公文分會傳送出去後，系統會將公文主體保留於承辦人待辦區，以複製的電子影像檔案進行會辦，且須等所有單位都完成「分會辦畢」，承辦人才可繼續後續順會流程。


	被分會

單  位

(無法預排流程)
	登記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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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位登記桌指定分會案件之承辦人

	
	1. [image: image5.png]


承辦人
	2. 承辦人綜整單位內的意見(單位意見可以MAIL、電話或影本等方式，請其他相關同仁提供意見)，不建議透過公文系統再分會相關同仁方式處理。

3. 單位意見彙整後由承辦人設定副組長(科長)審核。 

	
	單位副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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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單位副主管審閱後若需再陳送組長(主任)，則由副組長(科長)設流程送組長(主任)。
2. 副組長(科長)若代行處理，請按「設定流程」鈕，點選「分會辦畢」。

	
	單位主管


	組長(主任)審閱後，按 「設定流程」鈕，點選「分會辦畢」，即完成單位分會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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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系統位置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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